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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7              证券简称:*ST 准油           公告编号:2017-099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准油股份”）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6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关注到： 

“2017 年 11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传票，主要内容为 2015 年 1 月你公司的参股公司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沪新小贷”）分别借款 2,000 万元给新疆天全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和哈密

坤铭钒钛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期限一年，利率 22.4%，同时，你公司向沪新小贷出具担保

函，对上述借款及原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二年，担保人还包括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越集团）、秦勇、冯健。借

款期限届满后，由于借款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借款本息，沪新小贷申请要求公司连带清偿

借款本息及对应的罚息和执行费用共计 5,225 万元。目前，法院已冻结你公司持有的沪新

小贷 9.3023%股份及你公司部分银行账户。你公司披露称公司未对上述事项提供过担保，

也未对上述事项履行任何决策程序。 

2017 年 10 月 27 日，你公司披露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你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实

现净利润 4,466 万元。同日，你公司披露已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将 2016 年底出售震旦纪

能源财产份额所形成的投资收益进行了确认，如果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剩

余款项，存在该笔投资收益不能确认的可能，如果不能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将减

少 9,081 万元。你公司也尚未收到 2016 年底出售房产的剩余款项，尚未将预计形成的营

业外收入 2,189 万元计入 2017 年度。另外，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准油天山受经营环境影响

业绩亏损，存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风险。 

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函询相关当事人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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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面说明。” 

问询函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如下： 

一、请自查你公司是否还存在未披露的你公司为创越集团、秦勇及其关联方的借款提

供担保的情况，以及其他由创越集团、秦勇发起的由你公司向其他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回复： 

（一）公司自查情况 

1、接到法院传票后，公司内控管理部门立即组织了自查工作，核查了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签订的各项合同及印章使用记录，并约谈了相关人员。经核查：

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没有审议过对外担保的相关议案，业务部门也从未办理过对外

担保的业务，公司印章管理部门及合同管理部门没有相应的用印记录。 

2、在 2016 年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期间，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致函秦勇

要求其书面回复“除嘉诚中泰担保事项外，是否存在其本人、关联人或者创越集团及其关

联方借款涉及公司为其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以及提供实质上的抵押、

质押等形式）的情况”。秦勇书面回复：“除为嘉诚中泰提供担保外，并不存在本人、关

联人或创越集团及其关联方借款涉及上市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担保合

同或协议，以及提供实质上的抵押、质押等形式）”。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提请相关方申报或有担

保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132），为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

提请相关方就其持有的与本公司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担保或保证关系向本公司进行申报，申

报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2016 年 12 月 15 日。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4:00（北京时间），公司未收到与上述公告提请申报事项有关的申报信息。2016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提请相关方申报或有担保事项的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2016-134）。 

截至目前，公司所披露的“嘉诚中泰”和“沪新小贷”担保事项均系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时任董事长秦勇瞒着公司私自签署，公司并不知情，有关担保事项均是公司在被动接

收到有关通知后进行的披露。鉴于秦勇曾书面回复：“除为嘉诚中泰提供担保外，并不存

在本人、关联人或创越集团及其关联方借款涉及上市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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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以及提供实质上的抵押、质押等形式）”，但后又爆出其向沪新小

贷提供了违规签署的《担保函》，公司对于其本人做出的有关承诺及回复内容的真实性无

法保证。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已履行决策程序的应披露对外担保事项。 

（二）创越集团、秦勇回复情况 

2017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向创越集团、秦勇发送了《关于提请书面回复深交所问询

函关注事项的函》，要求其对以下问题做出书面说明：“1、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由创越集团、秦勇先生发起的由准油股份向其他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如存在上述情况，请分项提供有关借款合同和所有加盖准油股份印章的文件，并对有

关事项做具体说明。 

2、根据公司印章管理部门的自查结果，存在时任董事长秦勇先生安排秘书崔××将

公章借出、但未登记使用情况的情形。请秦勇先生书面说明是否存在未登记的用印事项，

如有，请具体说明用印时间并提供用印原件或复印件；贵司及秦勇先生或者其他人员是否

保留有加盖了准油股份印章的空白页，如有，请尽数交回公司。请秦勇先生协调崔××就

其本人携带印章期间的具体情况出具其本人签字的书面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何时何地经何

人批准从何人处取得、何时何地交回给何人、其间是否用印，如果用印，是否经过审批、

经何人审批，并请提供用印文件的原件或者复印件。” 

创越集团回复：“1、除已披露的担保事项，我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由准油

股份向其他方提供担保的情况；2、我司从未保留加盖了准油股份印章的空白页。” 

秦勇回复：“1、除已披露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由准油股份向其

他方提供担保的情况；2、你司函中提及的担保事项确实存在，但因时间过久，本人对事

发当时的具体用印安排记忆模糊；我本人从未保留加盖了准油股份印章的空白页。” 

2017 年 12 月 1 日，公司再次向秦勇发送了《关于提请书面回复深交所问询函关注事

项的函》，要求其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说明：“1、因为什么原因出具《担保函》？为何

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决策程序？ 

2、何时安排何人办理、经何人审批加盖公司公章？何时向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3、《担保函》的秦勇签字是否您本人签署，落款日期是否您本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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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您具体说明关于本事项的解决措施和具体方案。” 

秦勇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向公司做出书面回复：“1、关于函中提到的第 1、2、3 条

事项，本人已在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发给你司的《回复函》中回复。2、事发至今，本人

一直积极与沪新小贷相关负责人联系沟通，争取尽快达成和解，以避免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或损失。” 

二、请说明上述担保事项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2

条第（二）项规定的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你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你公司股票交易是否存在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回复：   

目前，公司正会同法律顾问对《担保函》所涉事项进行核查，对其真实性、有效性存

疑。即便该《担保函》真实存在，也属于当事人违反相关规定私自签署，未履行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决策审批程序，公司并不知情，属于当事人秦勇个人行为，非公司行为。

因此，该担保事项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3.3.2 条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 

上述诉讼案件原计划 2017 年 12 月 11 日开庭，因公司庭前对原告沪新小贷出示的《担

保函》真实性存在异议、提出了鉴定申请，案件已中止审理。同时，公司根据目前掌握的

事实和证据，已于近日依法向公安机关递交报案材料，目前尚未收到是否准予立案的通知。

该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进行了披露。公司将在收到相关通知后及时进行

披露。 

（二）经公司向法院了解并查询落实，法院因本案实际保全的公司财产共两项，分别

为：（1）公司持有的沪新小贷 9.30%股权，金额为 4000 万元及分红；（2）公司持有的

子公司新疆准油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6.87%股权（1550 万元）。目前，公司的银行账

户全部处于正常状态，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就目前公司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和对规则的理解，公司股票交易

不存在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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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说明你公司 2016 年底出售资产的剩余款项的收取进展，并结合你公司与交易

对手方的最新沟通情况，说明收回剩余价款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无法收回剩余款项导致相

应收益不能在 2017 年度确认的情况。 

回复： 

公司与大唐金控签署的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买方将交易价格

的剩余部分即人民币 70,000,000 元支付至卖方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公司与冠鑫棉纺签

署的合同约定：买方应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剩余交易价款支付完毕。公司一直与

交易对方保持联系和沟通，主要情况如下： 

（一）公司分别于 9 月份、10 月份向大唐金控发送商榷函及催款函，商请提前支付

剩余交易款项。11 月份，公司委派专人专程前往大唐金控办公地与其财务总监见面商谈

支付剩余交易款项事宜，对方答复大唐金控会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该款项，支付计划安

排在 12 月下旬。届时公司将安排专人前往北京督促办理付款事宜，并在收到有关款项后

及时予以披露。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剩余款项。如果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大唐金

控支付的剩余款项，存在该笔收入和投资收益不能在 2017 年度确认的可能。 

（二）公司指派专人与冠鑫棉纺相关人员多次进行联系沟通，并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往冠鑫棉纺公司所在地阿克苏市当面沟通，2017 年 11 月 28 日又前往杭州市

与冠鑫棉纺领导进行商议，并就冠鑫棉纺剩余款项的支付达成一致。冠鑫棉纺拟于 2017

年 12 月一次性向公司支付剩余交易款项。公司将在收到房产转让剩余款项后确认营业外

收入，公司将在收到房产转让剩余款项后确认营业外收入并及时披露。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 2016 年 12 月底所出售房产的剩余款项。如果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冠鑫棉纺支付的剩余款项，存在该笔收入不能在 2017 年度确认

的可能。 

四、请说明你公司拟针对上述诉讼案件的会计处理方式以及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回复：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二

章的相关规定，决定是否确认为“预计负债”，并根据第三章的规定，在公司年度会计报

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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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案件处于诉讼阶段，尚未有审理结果，该案件的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1）

如果该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即公司免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则该案件对公司 2017 年度当

期利润没有影响；（2）如果该案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该案件所涉诉讼标的 5200 多万元的全部或部分可能确认为预计负债，公司 2017 年度业

绩可能发生亏损。 

五、请结合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准油天山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以及上述诉讼案件和资产出

售事项对你公司 2017 年度业绩的影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 2017 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

从而导致你公司股票因连续三年亏损而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回复： 

（一）已披露风险提示情况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在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1500 万元，同时公司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7-089）中进行了风险提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的《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以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度报告为准。 

（1）公司已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将出售震旦纪能源财产份额所形成的投资收益进行

了确认。如果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大唐金控支付的剩余款项，存在该笔收

入和投资收益不能确认的可能。如果不能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将减少 9,081.04 万

元。 

（2）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 2016 年 12 月底所出售房产的剩余款项。根

据会计师 2017 年 4 月出具的核查意见，交易对方冠鑫棉纺支付剩余交易价款的履约能力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尚未将预计因此形成的营业外收入 2,189.25

万元计入 2017 年度。如果 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收到冠鑫棉纺支付的剩余款项，将计入

公司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3）公司对外投资涉及荷兰（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2017 年

度业绩受人民币兑美元和美元兑坚戈以及人民币兑坚戈的汇率变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全资子公司准油天山受经营环境影响业绩亏损，存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风险，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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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所涉事项的影响及说明 

1、公司全资子公司准油天山计提减值准备情况，需与准油天山的审计机构沟通后确

认。公司在对全年业绩进行预测时，已经考虑了此因素的影响，进行了预估并计入 2017

年度业绩预测。如果相关减值预估数据与最终审计确认数据差异不大，则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如果最终审计确认数据低于相关减值预估数据，则公司 2017 年度利

润将增加；如果最终审计确认数据大幅高于相关减值预估数据，则可能导致公司 2017 年

度业绩亏损，公司股票存在因连续三年亏损被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目前公司相关人员正在办理赴哈萨克斯坦签证事宜，将尽快与准油天山审计机构沟

通。 

2、因上述案件处于诉讼阶段，尚未有审理结果，该案件的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1）如果该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即公司免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则该案件对公司 2017

年度当期利润没有影响；（2）如果该案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该案件所涉诉讼标的 5,200 多万元的全部或部分可能确认为预计负债，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可能发生亏损，公司股票存在因连续三年亏损被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3、公司已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将出售震旦纪能源财产份额所形成的投资收益进行了

确认。如果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大唐金控支付的剩余款项，存在该笔

收入和投资收益不能确认的可能。如果不能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将减少 9,081.04 

万元，预计公司 2017 年度将发生亏损，公司股票存在因连续三年亏损被交易所暂停上市

的风险。 

4、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 2016 年 12 月底所出售房产的剩余款项。根据会计师 

2017 年 4 月出具的核查意见，交易对方冠鑫棉纺支付剩余交易价款的履约能力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尚未将预计因此形成的营业外收入 2,189.25 万元

计入 2017 年度利润预测。如果 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收到冠鑫棉纺支付的剩余款项，将

计入公司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公司净利润将增加 2,189.25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暂未发现存在其他影响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因素，如果发现公

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六、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ZHUNDONG PETRO TECH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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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积极督促当事人采取措施解决上述诉讼事项，继续落实有关收入确认和准油天

山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事项，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